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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衣廷杖与明代官僚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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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代锦衣卫职守所施行的廷杖，历来为世人所唾弃。但在对明代廷杖的起 因和过程以及所造成的影响进行 

分析之后就会发现：明代政治生活中廷杖这一酷刑在其随着历史进程演变当中所造成的种种结果，无不时时刻刻反映着明代 

皇权与官僚阶层之间互动过程中的微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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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曾论及廷杖“此皆关系 

朝家纲常 ，有功名教者，虽见辱殿廷，而朝绅视之，有若登 

仙。” 可以算作是对明代廷杖下官员心态的精辟描述。从 

皇帝廷杖大臣以示羞辱，到大臣们争先恐后地拜杖阙下，廷 

杖这种在明代政治生活中最是血腥亦是最为苍白无力，皇帝 

借以发泄个人怨气的残暴惩罚手段 ，在明代政治生活中究竟 

起什么样的作用呢?单纯地理解为廷杖是皇帝的个人行为 

这是不够充分的。准确地说，廷杖的过程体现着皇帝与官僚 

阶层在政治上的冲突，以及皇帝个人愿望与官僚阶层所代表 

的伦常礼教之间的格格不入，此外皇权的消长过程也暗含于 

其中。这一切都紧紧地扭结在一起，造就廷杖这一封建时代 

政治的畸形产物在明代朝堂之上复杂多面的影响力。 

明代的廷杖，施刑 由锦衣校尉充任 ，司礼监宦官监刑。 

不同于北镇抚司辖下专司侦缉之旗校 ，专司刑罚的锦衣旗校 

仅为仪卫从属。洪武年问明太祖驭下较为严苛，不拘于惩治 

手法的单一，廷杖只是迫害臣下的方法之一。这种情况在永 

乐、洪熙年问皆是如此。如洪熙时李时勉以疏忤仁宗，“仁宗 

怒甚，召至便殿，对不屈。命武士扑以金瓜，胁折者三，曳出 

几死。”_2 宣德、正统年问及之后廷杖大臣的事件慢慢多了 

起来 ，而由司礼监宦官监杖也是应该在永乐年间之后了。廷 

杖发端于何时，明人朱国桢认为“廷杖始于唐玄宗时，⋯⋯其 

后北魏金元皆用之。” 学者丁易认为“廷杖始于元代”， 

且在其专著中列举元代中书省长官被廷杖的记载。这也就 

愈加明确了廷杖在封建社会政治中的历史延续性。《明史》 

中记载第一个被廷杖的大臣是茹太素，此君在洪武八年(公 

元 1375年)“陈时务⋯⋯言多忤触 ，帝怒，召太素面诘 ，杖于 

朝。”-5 君臣二人的冲突在于对“时政”的看法有异，而茹太 

素受杖的原因却应该是“言多忤触”，君臣二人所谈论的内 

容已难考证，但至少可明确一点，就是茹太素同朱元璋产生 

了政治上的分歧，并且各执己见。茹太素倚仗出于公心，欲 

同皇帝理论一二，朱元璋则认为是对自己的不敬，此时的廷 

杖便是封建专制君主个人心理不满作祟的表现。原本是君 

臣政见不和，却演变成为皇权争取优越感而杖辱大臣的迫害 

案例。此例一开又生一例，如此下去的结果便是廷杖从明初 

偶为逐渐演变成动辄在朝堂上演。这种扭曲化了的政治冲 

突，也可以视为皇权在无力掌控政局时，只是一味蛮横地滥 

罚大臣，看似折辱了大臣，实则是宣称皇权在与普通官僚之 

间的互动过程中站在了较被动的地位，封建帝王所最不愿意 

看到的一幕发生了：官僚阶层与皇权实现抗衡的态势基本成 

立，并且政治舆论优势明显倒向官僚阶层。同时令皇帝更加 

不安的是，明代官僚阶层也开始逐渐认识到这一点。官员在 

指责皇帝不勤政爱民等等有违封建儒教礼法，匡正皇帝个人 

错误的同时也会将官僚阶层的政治影响力向上推进一些。 

如明武宗任用权宦刘瑾，任由朝政荒废，给事中蒋钦便上疏 

指斥道 ：“臣与刘瑾誓不两立，贼瑾蓄恶已非一朝 ，趁间起衅 ， 

乃其本志。陛下 日与嬉游，茫不知悟，外内臣庶，凛如冰 

渊。”L6 虽不久之后蒋钦便为刘瑾所害而死于廷杖，但在刘 

瑾覆灭后，正德皇帝在官僚阶层的强烈要求下恢复了蒋钦的 

名誉，承认了蒋钦以死难换来的政治胜利。到明代中后期， 

廷杖在政治斗争愈发激烈的同时 ，也愈发变得惨烈。一批批 

以封建节义 自砺的官员 ，个个奋不顾身地 以受杖为荣，遂发 

“有若登仙”之感叹。 

廷杖之时，“众官朱衣陪列午门外西墀下，左中使，右锦 

衣卫，各三十员下列旗校百人 ，皆衣臂衣 ，执木棍。宣读毕， 

一 人持麻布兜，自肩脊以下束之，左右不得动，一人缚其两 

足，四面牵曳，唯露股受杖，头面触地，地尘满口中。” 且 

“成化年以前，凡廷杖者不去衣，用厚棉底衣重毯累帕，示辱 

而已。”即便如此，“然犹卧床数月而后得愈。” 廷杖时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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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且加厚毯作防具的这种做法，在君臣间冲突之时，还暗含 

着些许默契。正德年之后，君臣远隔，宦官成为皇帝与官僚 

阶层问多数时间内的信息传递者，俨然成为皇权的外围体 

系。个别司礼监中官更是一副以内廷仲宰的气势压倒内阁、 

六部，利用手中的批红权力干预国家大政方针。明代官僚阶 

层中对于宦官参政多持否定态度，官僚阶层中的“正人君 

子”免不了与宦官势力的激烈磨擦 ，宦官们挟私报复，遂至于 

“正德初年，逆瑾用事，恶廷臣始去衣 ，遂有杖死者。” J 

明代廷杖使用最频繁最惨烈的当属正德和嘉靖年间。 

武宗和世宗这对堂兄弟大发脾气而廷杖众臣，虽出于不同的 

目的，但二人同样面临一个棘手的事实。部分官僚，尤其是 

以内阁大学士为主导，两京科道官员为主体的官员们前所未 

有地结成一个形式上较为松散的官僚集团，并且官僚集团集 

体疏谏，给皇帝造成很大的压力和恐慌。偏偏武宗、世宗兄 

弟二人一个桀骜不逊，一个性格偏执。双方相持不下的情况 

下，廷杖就成为皇帝打破君臣政治冲突僵持局面的杀手锏。 

正德时二次大规模的廷杖事件发生在正德元年(公元 

1506年)和正德十四年(公元 1519年)。第一次起因于明代 

历史上少有的司礼监和内阁联手驱逐 以刘瑾为首号称“八 

虎”的宦官势力，刘瑾等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大学士刘 

健、谢迁被逐，司礼监太监王岳被杀。给事中艾洪、吕狮等二 

十一名科道官员，或独自上疏或联名抗疏，请 留刘健 、谢迁， 

同时参劾宦官刘瑾、马永成、高凤等人。在刘瑾主持，武宗默 

许的情况下，二十一人全被杖于阙下。第二次发生在正德十 

四年(公元 1519年)，多数大臣“谏南巡”并且弹劾宠臣江彬 

的同时，武宗亦震怒于官员们一拨又一拨党比式地联名上 

疏。于是空前规模的集体廷杖就此开打，共廷杖大臣一百六 

十八人 ，杖死十五人。 

比起堂兄武宗来，堂弟世宗也毫不逊色。世宗是以藩王 

身份人继大统，登基之后本就已倍感处处受以杨廷和为首的 

官僚集团所挟制。且在嘉靖三年(公元 1524年)“议大礼” 

的过程中，廷臣一片哗然，认为世宗违反了原本以孝宗为父 

的入嗣原则。自尚书金献民、侍郎何孟春 以下凡二百九十 

人，跪伏左顺门力争。世宗“令司礼中官谕退”，“众皆日： 

‘必得谕旨乃敢退’。自辰至午，凡再传谕，犹跪伏不起。上 

大怒，遣锦衣先执为首者。于是杨慎、王元正乃撼门大哭 ，众 

皆哭，声震阙廷。上益怒 ，命收系四品以下马理等凡一百三 

十有四人” ，且廷杖了一部分官员。原本世宗认定先廷杖 

一 部分官员后，别的大臣就会妥协。结果出乎世宗意料之 

外，反对议礼的大臣们不改初衷。世宗与大臣之间的矛盾立 

刻激化，结果一百三十四人全部被杖，杖死十七人 引。自此 

之后世宗严于驭下，愈加频繁廷杖大臣，其在位“四十余年 

间，杖杀朝士，倍蓰前代”，而大臣们也莫不哀叹：“公卿之 

辱 ，前所未有。”[1H 

同时，廷杖与司礼监的联系也是千丝万缕。施行廷杖 

时，一般由司礼监中官监刑。正德时刘瑾用事，令大臣们脱 

衣受打，于是遂有大臣死于杖下。因为如此，也就有了一个 

微妙的说法。据说锦衣卫校尉在执行廷杖时，只看监杖的司 

礼太监的二只靴子尖，如若二只靴尖向外成八字形，那么还 

不至于将受杖官员打死，如若二只靴尖向内一敛，那么就休 

想活命。此种说法是否可信，是否是明代廷杖中的普遍现象 

呢?锦衣卫旗校行杖，司礼监太监监刑本就体现一种监督行 

为。且在场除了三十员中官外，还有在西墀观杖的普通官 

员，而行杖的锦衣校尉也是分番入值，想集体舞弊害人实在 

不易。再者若刘瑾只靠靴尖一敛就可取大臣性命，那又何必 

要请旨剥去裹在受杖官员身上的衣毯而杖。不过此种说法 

也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如在隆庆二年(公元 1568年)正月， 

吏科给事中石星上疏触怒皇帝，“以为恶言讪上，命廷杖六 

十，黜为民。时中官藤祥者，以造作奇巧得幸。会监杖，星大 

诟之，祥怒，予重杖，星绝复苏”[10]2330。可以说廷杖过程中 

司礼监监杖中官敛靴尖的情况应判为少数情况，并不是普遍 

现象。再看天启年间廷杖是如何废除的情形就可更加明确。 

天启间，由于廷臣力争 ，“忠贤乃罢廷杖”。纵观天启间的党 

争，可用惨烈一词来形容。廷杖若是可以借为政治谋杀的工 

具，那么魏忠贤也就不会仅仅因为首辅叶向高请旨所言“数 

十年不行之弊政，⋯⋯万万不可再行”而赞同废除廷杖。其 

实废除廷杖背后的事实却是，日后魏忠贤“而以所欲杀者悉 

下镇抚司，士大夫益无噍类矣。”[1 0J 铷 

明代的廷杖作为皇帝手中用以惩罚大臣的工具，在施行 

的过程中，看似皇权专制取得了胜利，其实质却是明代皇权 

对于政治的无效制衡的情况下而采取暴力手段对官僚阶层 

所进行的暴力钳制。其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官僚阶层对皇权 

认知度的普遍下降。随着明代官僚政治的发展，官僚集团与 

皇权之间权力的争夺逐渐激烈。到明代后期，廷杖逐渐演变 

成为官僚集团用鲜血和生命与皇权抗衡的政治祭坛。而往 

往多数的胜利落人庞大的明代官僚集团手中。这也就不难 

理解由于明代皇权的无效制衡，最终造成了明末党争的失控 

局面，从而进一步加速了明朝这一老大帝国的灭亡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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